
 

 

证券代码：300009     证券简称：安科生物     公告编号:2017-026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浙江安科福韦药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第六次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一、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规划的需要，为进一步整合公司业务，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和资源配置，公司与曾国界、张雪龙、徐良辉、杨宜坤签订《浙江安科福韦药业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公司拟以 1,841 万元转让全资子公司浙江安

科福韦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科福韦”）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安科福韦的股份，安科福韦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是曾国界、张雪龙、徐良辉、杨宜坤（以下简称“乙方”或“受



 

让方”），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1、姓名：曾国界 

身份证号：35058219********14 

2、姓名：张雪龙 

身份证号：33042519********13 

3、姓名：徐良辉 

身份证号：33032519********17 

4、姓名：杨宜坤 

身份证号：33041119********55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安科福韦药业有限公司 

注 册 号：330483000007002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桐乡市濮院镇毛衫城工业园区恒兴南路 55 号 

法定代表人：宋礼名 

注册资本：1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4 年 12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片剂的生产销售 

2、股权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安科福韦 100%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以下财务数据均已经审计） 

单位：元 

 2017 年 4月 15 日 2016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61,478.09 8,841,827.69 

负债总额 8,560,281.13 10,052,408.43 

净资产 201,196.96 -1,210,580.74 



 

 2017 年 1月-2017 年 4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0 1,451,870.77 

营业利润 -340,307.23 -1,862,712.38 

净利润 1,411,777.70 -1,781,803.80  

4、评估情况 

根据嘉兴新求是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新求是评字[2017]250 号《浙江安科

福韦药业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本报告书于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4 月 15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浙江安科福韦药业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东权

益价值（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外的无形资产）为 1,496.60 万元。 

5、其他说明 

公司不存在为安科福韦提供担保、委托安科福韦理财，以及安科福韦占用公

司资金等方面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 

公司与各受让方签订《浙江安科福韦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公司将其持有的安科福韦 100%

股权转让给各受让方，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安科福韦股权。各受让方

受让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受让方 受让股权比例 

1 曾国界 20% 

2 张雪龙 30% 

3 徐良辉 30% 

4 杨宜坤 20% 

 合计 100% 

2、本次交易价格 



 

根据相关中介机构出具了《审计报告》（[2017]048 号）及《评估报告》

（[2017]250 号），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安科福韦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841 万元（本转让价款已扣除安科福韦所欠债务）。各受让方按照协议约定金额

支付总价款。 

为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税收及其它交易费用，由本合同各方依照法律规定各自

承担。 

3、股权转让款支付方式 

（1）协议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受让方应向公司支付协议定金 300 万元。 

（2）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公司支付至股权转让款的

50%。 

（3）本次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公

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90%。 

（4）本次股权转让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 3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向公

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剩余 10%。 

4、安科福韦债权债务处理和主要资产处理 

除非协议各方对福韦公司债务的有特殊约定外，福韦公司的其他债权、债务

由原股东即甲方承担，乙方、福韦公司将积极配合甲方履行债权、债务。 

5、股权变更手续 

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审计报告》作出后 5 个工作日内签订补充协议就股

权转让价款及其他事宜进行约定，补充协议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本次股权

转让有关的工商变更或备案登记手续。 

6、股权转让的职工安置 

安科福韦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对公司员工进行安置。 

7、违约责任 

（1）非因法定或约定事由，转让方或受让单方面解除本合同的，违约方应

按协议约定支付守约方违约金。 



 

（2）受让方逾期未付股权转让全部款项的，每日分别按照应付未付清款项

的万分之五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的，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 

（3）双方有其他违约行为，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0%金额

作为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基于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及业务调整所作出的，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公

司业务，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公司运营和管理效率，符合公司发

展规划，有利于全体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完成后，安科福韦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股权转

让所获款项，将全部用于公司日常运营，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运营

成本。鉴于安科福韦现有产品阿德福韦酯片及业务资源已经转移至公司全资子公

司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因此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相关业务产生不利影

响。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浙江安科福韦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4、《浙江安科福韦药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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